
天津市医疗保障局文件


津医保规字〔2020〕1号

市医保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
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区医疗保障局，局属各单位，各定点医药机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条例》，进一步健全医疗保障基金监管制度体系，规范医保行政处罚裁量标准，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结合医保工作实际，市医保局制定了《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行政处罚裁量权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0年3月12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行政处罚
裁量权实施办法

[bookmark: _Hlk31719346]第一条 为规范基本医疗保险行政处罚裁量权管理，统一处罚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天津市基本医疗保险条例》，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违反基本医疗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额度的裁量，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遵循依法行政、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严格履行法定程序，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当事人申请听证的，应当依法组织听证。不得因当事人提出陈述、申辩或者申请听证而加重处罚。
第五条 行政处罚应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当事人主观过错等因素相当，按一般、较重、严重三种违法情形，分别给予违法金额三至五倍的罚款。属于定点医药机构的，同时按照医保服务协议进行相应处理。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般违法行为，应当责令退回医疗保险金，并处违法金额三倍的罚款：
（一）使用他人医疗保障有效凭证冒名就医购药，或者将本人医疗保障有效凭证出借的；
（二）医药服务行为真实存在，但申报主体、申报项目、参保人等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违法金额不满五十万元的；
（四）其他社会危害后果一般的违法行为。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较重违法行为，应当责令退回医疗保险金，并处违法金额四倍的罚款：
（一）将本人医疗保障有效凭证出租的；
（二）医药服务行为部分真实，所申报数量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违法行为被处理后，一年内再次发生同一类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
（五）其他社会危害后果较重的违法行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严重违法行为，应当责令退回医疗保险金，并处违法金额五倍的罚款：
（一）敛存他人医疗保障有效凭证或非法使用医疗保障有效凭证套取药品耗材等倒卖牟利的；
（二）医药服务行为全部虚假，虚报骗取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的；
（三）违法行为被处理后，六个月内再次发生同一类违法行为的；
（四）违法金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社会危害后果严重的违法行为。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处罚：
（一）立案调查前，主动退回骗取的医疗保险金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二）违法金额不满五千元，立案调查后、行政处理决定作出前，主动退回骗取的医疗保险金且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属于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的，或者违法情节特别严重的，不适用本条不予处罚的规定。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减轻处罚：
（一）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退回骗取的医疗保险金的；
（二）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的；
（三）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主动提供违法事实证据等立功表现的；
（四）其他依法应当减轻行政处罚的。
第十一条 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一种情形，减少一倍处罚，可以累计减罚，但处罚金额不得低于违法金额的百分之三十。
第十二条 同一违法行为同时符合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情形两项以上的，按照从重原则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违反医疗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不再给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追回医疗保险金。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自违反医疗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医疗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第十四条 医疗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违反生育保险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适用本办法。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的“以上”包括本数。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违法行为始于本办法施行前的，行政处罚裁量按照原办法执行，但适用本办法行政处罚较轻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天津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0年3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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